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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判解 .................................................................................................................................................

聲請釋憲客體與大法官審查對象之裁判重要關連

大法官釋字第664號

─────────────────
【事實摘要】

在聲請釋憲程序中，聲請人所聲請客體當依各該案例事實，並結合訴訟類型

所定要件而決定，以確定聲請人所得聲請之對象與範圍。然實務上常發生大法官

解釋範圍常逸脫（擴張）此一合理範圍，大法官的處理亦寬嚴不一，甚或更有就

聲請人所未聲請之對象一併審理者，若大法官就聲請人所未或不能聲請之對象而

為審理並作成解釋，即恐有「訴外裁判」（聲請外解釋）之疑慮
60
。從訴訟法之

觀點言之，於民事訴訟法中「處分權主義」，即法官受原告之聲明所拘束而為判

決，謂『聲明拘束性原則』（請參照民事訴訟法第388條
61
）；於刑事訴訟法中

亦有「不告不理原則」（請參照刑事訴訟法第268條
62
），然而上開訴訟法原則

是否同樣適用於聲請釋憲程序？若思考大法官之釋憲亦有架構客觀合憲秩序之目

的，則其解釋之範圍似未必僅須侷限於聲請人所聲請者為限，然其範圍如何於學

理及實務上均缺乏明確討論界定，即常為爭議所在
63
。

【釋字要旨】

一、解釋文：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2款第3目規定，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依其性

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由少年法院依該法處理之，係為維護

虞犯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度，尚難逕認其為違憲；惟該規定仍有

涵蓋過廣與不明確之嫌，應儘速檢討改進。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6條第2款及

第4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人身自由部分，不

60
吳信華，〈「聲請客體」與「審查客體」之區別〉，《月旦法學教室》，第83期，

2009年9月，頁8-9。
61

民事訴期法第388條：「除別有規定外，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

決。」
62

刑事訴訟法第268條：「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
63

吳信華，〈「聲請客體」與「審查客體」之區別〉，《月旦法學教室》，第83期，

2009年9月，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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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亦與憲法第22條保障少年人格權之意旨有違，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個月時，失其效力。

二、解釋理由書節錄：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

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

請本院大法官解釋，本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第590號解釋闡釋甚明。本

院審查之對象，非僅以聲請書明指者為限，且包含案件審理須援引為裁判

基礎之法律，並與聲請人聲請釋憲之法律具有重要關聯者在內。本件聲請

人於審理案件時，認其所應適用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2款第3目規定有違

憲疑義，聲請本院解釋，符合聲請解釋之要件，應予受理。又同法第26條第2

款規定，少年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命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第42條第1

項第4款規定少年法院得以裁定令少年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均為聲

請人依同法第3條第2款第3目規定而進行少年事件處理程序時，所須適用之後

續處置規定，與第3條第2款第3目規定有重要關聯，均得為本院審查之對象，

應一併納入解釋範圍，合先敘明。

【學說速覽】

按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

法之疑義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

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業經釋字第371號解釋在案。

其中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顯

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所謂「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

憲之具體理由」，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

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

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

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

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釋字第572號將釋字第371號解釋

予以補充。

而德國法上「裁判重要關聯性」（Entscheidungserheblichkeit）使用於「限

縮法官聲請釋憲客體及違憲審查客體」，
64
不同於我國歷來大法官釋字則使用裁

64 楊子慧〈大法官釋憲客體的重要關聯性〉，《月旦法學教室》，第85期，2009年11

月，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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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上重要關聯性用以「擴張解釋客體之範圍」，此即「聲請客體」與「審查客

體」之區別基礎思考，而此於聲請釋憲程序中呈現不同意涵，若未注意者易生混

淆。「聲請客體」即係指聲請人請求大法官審理之對象及範圍，而大法官審

理案件之「審查範圍」即透過『重要關聯性』或『實質援用理論』將聲請客

體予以擴張納入審查客體範圍。

本號解釋乃大法官首次於「法官聲請釋憲程序中」正式使用「裁判重要關連

性理論」，此即過去釋字第572號解釋中所謂針對「先決問題」，審理原因案件

之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

【考題分析】

憲法第78條：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至於司法院釋

憲權限之行使則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加以規定。該法第5條第1項第2款：

「人民、法人、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上開文中所稱「確定終局裁判」究何所指？又「所適

用之法律或命令」一詞，其範圍為何？均試從大法官歷來解釋先例中，歸納其

答案。 （97律）

◎答題關鍵

請就上述學說「聲請客體」及「審查客體」之意涵說明並加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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